
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 
1973 年康复法案：第 504 节 
家长/监护人及学生权利通知书 

据第 504 节之规定 

通常称为“§ 504”的《1973 年康复法案》是由美国国会颁布的一项无歧视法令。其目的在

于禁止歧视、确保残障学生能够与非残障学生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和福利待遇。 

符合 § 504 规定的学生指：(a) 存在、(b) 有记录表明存在或 (c) 被认为存在对学习、自

理、走路、视力、听力、语言、呼吸、工作和体力活动等主要日常活动，造成重大影响的

生理或心理缺陷的学生。 

双重资格：许多学生可同时享受 § 504 及《残障人士教育法》(IDEA) 规定的教育服务。

符合 IDEA 规定的学生享有符合 § 504 规定者不具备的多种具体权利。家长可在子女就读

的学校索取由马里兰州教育局编制的《家长权利手册》，其中列出了 IDEA 规定的各项权

利。本通知书旨在明确不符合 IDEA 规定的残障学生可享受哪些 § 504 规定的权利。 

美国联邦法典第 34 卷 104 篇 (34 CFR Part 104) 所列之 § 504 授权条款的相关规定，为父

母及/或学生赋予了以下权利： 

1. 您有权要求学区告知 § 504 赋予您的各项权利。（本通知的目的就是告知您这些权

利。）34 CFR 104.32。 

2. 您的子女有权和非残障学生一样享受旨在充分满足其个体教育需求的合理教育机会。34 
CFR 104.33。 

3. 除需支付和非残障学生/其家长缴纳的相同费用之外，您的子女有权享受免费教育服

务。保险商及类似第三方仍需承担向残障学生提供服务或支付向其提供的服务的义务。34 
CFR 104.33。 

4. 您的子女有被安置在最低限制环境中的权利。34 CFR 104.34。 

5. 您的子女有权享受和非残障学生相当的设施、服务和活动。34 CFR 104.34。 

6. 您的子女享有在依照 § 504 规定得到初步安置之前及此后发生任何重大安置变动时，接

受评估的权力。34 CFR 104.35。 

7. 测试及其他评估程序必须符合 34 CFR 104.35 有关复核、管理、评估领域等的规定。学

区须综合考虑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包括能力和学业测验、教师推荐、身体状况、社会及

文化背景、适应力表现、体检或医疗报告、学生成绩、进度报告、家长观察、过往行为报

告以及马里兰州学校评估考试、马里兰州学校替代评估考试和马里兰州高中评估考试分

数。34 CFR 104.35。 

8. 安置决定必须由多人小组（即 § 504 委员会）作出，其包括了解您子女情况、评估数据

的意义、安置选择、有关最低限制环境和相当设施的法律要求的人士。34 CFR 1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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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若符合 § 504 规定，您的子女有权定期接受重新评估，以确定教育需求是否已发生变

化。34 CFR 104.35。 

10. 您有权在学区采取任何行动之前获知子女的鉴定、评估结果或安置意见。34 CFR 
104.36。 

11. 您有权审查相关记录。除非相关费用极高，否则您有权以合理成本获取相关复印件。

34 CFR 104.36。 

12. 您有权要求就学区对子女的鉴定、评估结果或教育安置所采取的行动，举行公正的听

证会，并争取家长参与听证会以及由律师代理的机会。34 CFR 104.36。 

13. 如果您不同意学区 § 504 委员会就子女的鉴定、评估或教育安置提出的意见，应在收

到该委员会行动通知书的 30 日内向学区 § 504 协调人，即学生支持服务处主任提出书面

申诉，其地址为：9610 Pulaski Park Drive, Suite 219, Baltimore, MD.  21220，电话：410-
887-4360。听证会将由公正听证官当面安排，您将收到有关听证会日期、时间和地点的书

面通知。 

14. 如果您不同意公正听证官的决定，您有权要求拥有有效管辖权的法院审查其决定。34 
CFR 104.36。 

15. 对于除子女的鉴定、评估和安置之外的 § 504 事项，您有权向学区 § 504 协调人（或指

定代表）投诉，协调人将依据投诉的性质进行调查，以尽快提出公正的解决办法。 

16. 您有向民权处投诉的权利。负责马里兰州的区域办事处的地址为：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Philadelphia Offic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Wanamaker Building 
100 Penn Square East, Suite 515 
Philadelphia, PA 19107 (215) 656-8541 
传真：(215) 656-8605；聋哑人士电话专线(TDD)：(215) 656-8604 

若有任何疑问，请致电巴尔的摩郡公立学校学生支持服务处主任，电话：410-887-4360。 




